
《海绵城市设施运行维护规程》（征求意见稿）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 制订的目的和意义

自2015年我国开展海绵城市试点、示范城市建设以来，我省济南市、青岛市

分别入选第一批、第二批试点城市，潍坊市、烟台市、临沂市成为国家级示范城

市。试点城市和示范城市根据各自城市特点、社会经济发展规模、气候特征进行

海绵城市建设。源头减排类海绵城市设施种类较多，空间分布范围广，且我省各

地海绵设施建设存在差异性，为保障海绵城市建设效果，保证海绵设施能够正常

稳定运行，完善山东省海绵城市建设标准体系，规范指导山东省海绵设施的运行

维护管理，有效发挥各类设施的设计功能和作用，提高经济效益，实现海绵设施

运行维护的正规化、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和信息化，需要编制《海绵城市设

施运行维护规程》。

根据山东省城镇供排水协会“关于征集 2023 年度团体标准的通知（鲁水协

字﹝2023﹞8 号），2023 年 6 月 5 日，济南市政公用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与济

南市海绵城市建设协会提出编制《山东省海绵城市设施运行维护标准》申请。2023

年 8 月 23 日，经山东省城镇供排水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

确定本项标准列入 2023 年山东省城镇供排水协会团体标准制订计划。根据专家

评审意见，标准名称修改为：《海绵城市设施运行维护规程》。

本规程的制订旨在规范海绵城市设施的运行和维护工作，确保海绵城市设施

能够长期、稳定、有效地运行，从而发挥其在城市水环境改善、雨水径流控制、

水资源利用等方面的作用，推动海绵城市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提升城市生态环

境质量，增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文件由济南市政公用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与济南市海绵城市建设协会

提出，由山东省城镇供排水协会归口。

二、 起草单位

（一）起草单位及人员名单

本文件起草单位：

济南市政公用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济南市海绵城市建设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

赵黎明、李少成、韩炜

（二）起草组分工

赵黎明担任组长，宋广骞、曹美艳、曲琳贞负责规程内容的起草及修改；其

他人收集有关资料，并进行讨论，集合各方意见，进行规程的起草。

三、 编制过程

2023年12月15日召开《规程》启动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明确编制任务、目

标、时间表和分工等。

2024年1月至2024年5月，编制《规程》初稿，进行内部讨论和修改。

2024年5月24日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完成征求意见稿，并广泛征求各方面

意见和建议。

2024年6月，征求意见。

2024年7月，召开第三次工作会议，修改征求意见稿。

2024年8月，完成送审稿。

2024年9月，召开送审稿审查会。

2024年10月，修改完善报批稿。

2024年11月，报批。



四、 编制原则

本文件依据《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制指南》编写。

五、 主要章、条确定的原则

（一）引言

简要介绍规程的编制背景、目的、意义以及适用范围等。

（二）标准正文

详细规定海绵城市设施的运行维护要求、管理措施、技术方法等，确保规程

的全面性和可操作性。

（三）附录

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数据表格等，方便读者查阅和使用。

六、征求意见处理结果

在征求意见阶段，编制组将收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汇总和分析，对于合理的

建议将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以确保规程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七、标准实施建议

本规程实施后，建议各相关单位加强培训和学习，确保规程的有效执行。同

时，根据实际应用情况，可以对规程进行修订和完善，以适应海绵城市建设的新

需求和新挑战。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规程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各地的实际情况和差异，力求具有普遍适用

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也欢迎各相关单位和专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共同推动

海绵城市建设的发展。


